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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災害發生經過及現場概況： 

1. 災害概況 

事故發生後老師立即使用沖洗淋浴洗眼設備對該生進行 20分鐘沖洗，該學生

由另一名同學陪同前往健康中心，護理師予以 0.9％生理實鹽水沖洗並檢查，由護

理師陪同該生至萬芳醫院急診室。經急診室醫生評估後，予以 0.9％生理食鹽水沖

洗 2瓶後，學生表無不適，待眼科會診初步無大礙，後續觀察追蹤。 

2. 災害過程描述 

○○月○○日上午第 4節課時學生進行化學實驗-製作阿斯匹靈，實驗操作前

老師要求每位同學戴上護目鏡。在實驗桌上(圖 2)當實驗開始進行時，老師正在其

他組回答同學問題，遠方發現該生未依規定戴好護目鏡，老師請該生立即戴好。

該生在調整護目鏡時，一手拿試管(內有乙酐)一手調整護目鏡，不小心將試管內

的乙酐噴濺至鼻子與右眼，隨後立即前去告知老師。 

3. 現場訪查概況 

4. 災害發生時，陳姓學生之臉部及眼睛輕微灼傷，該堂課程之指導老師進行初步

處理，隨後送至健康中心，護理師予以 0.9％生理食鹽水沖洗並檢查，已無大礙

可正常上課。已向單位內部通報，亦完成校安通報及教育部校園安全災害防救

通報。 

二、 災害原因分析： 

1. 直接原因：乙酐噴濺 

2. 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對乙酐之物理與化學性質不熟悉 

             不安全行為：手拿著乙酐試管，同時去調整防護眼鏡 

3. 基本原因： 

(1) 實驗前未確實實施自動檢查 

(2) 對學生未確實實施必要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實驗場所未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三、 防災對策及建議事項： 

1. 建議該校落實加強教育訓練與宣導，加強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作業之人員安全衛生意識，避免相關事故再度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第 17條第 2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 



2. 建議學校對使用危害性化學品進行風險較高的實驗時，應使該實驗有關事項實

施檢點並訂定標準作業程序。(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2條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23條第 4項) 

3. 建議針對學校各項實驗程序及各類課程進行風險評估，釐清可能之風險，針對

高風險操作提出因應對策。(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第 4條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11條) 

4. 建議學校於藥品存放區予以正確的標示及分類(圖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0

條) 

 

圖片簡述︰ 

藥品未放置於藥品櫃，藥品櫃位設置

橫桿，地上凌亂。 

圖 1. 

 

圖片簡述︰ 

通風設備設計轉彎處多呈直角，降

低吸氣的效能。 

圖 2. 




